黎城县民政和人社局2025年度

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按照进一步深化长治市行政执法规范的要求，按照《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有关规定，根据《关于强化全市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制定公开和行政执法文书格式文本报备的通知》要求，现将我队2025年行政执法检查计划报告如下：

（一）检查依据 

1.《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十四条第一款：劳动保障监察以日常巡视检查、审查用人单位按照要求报送的书面材料以及接受举报投诉等形式进行。

2.《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定》（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第六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及其劳动场所的日常巡视检查，应当制定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确定重点检查范围，并按照现场检查的规定进行。

第七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按照要求报送的有关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情况的书面材料应进行审查，并对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和查处。

第八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针对劳动保障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重点问题集中组织专项检查活动，必要时，可以联合有关部门或组织共同进行。

3.《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五条：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采取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举报专查以及年度检查等方式。

（二）检查对象

黎城行政区域内所有用人单位（含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三）检查内容

1.检查事项：

（1）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

（3）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4）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

（5）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6）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7）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8）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情况；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2.检查计划

（1）劳动保障日常巡视检查。结合我县劳动用工实际，和劳动监察工作要求，不定期开展。
检查内容：现场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及时发现及纠正存在的违法行为，维护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

（2）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根据我县劳动用工实际，结合省、市“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执法检查计划组织开展，每年上半年开展单位内部双随机检查，下半年开展跨单位双随机检查。

检查内容：现场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及时发现及纠正存在的违法行为，维护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

（3）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按照国家、省、市统一安排部署，由我县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每年至少开展两次。

 检查内容：我县在建项目落实“五项制度”等情况，确保农民工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工资。

（4）劳动保障专项检查。结合我县劳动用工实际，和上级部门要求，根据省、市安排开展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益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专项行动、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专项行动等相关专项检查。
检查内容：采用书面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检查。

